
182182

6.28
FRIDAY
希伯來書

8:1-13

希伯來書作者指出，基督是至高權力者右邊的大祭司，供職於天上至聖所，是更優

越、更美好的中保者。舊約因以色列未遵守而被指責，上主要與他們立新約，將律法寫

在心上，成為上主子民。這新約不需教導，人人認識上主，享受恩典寬恕。而如今上主

摒棄舊約，提及新約，使前者無效、陳舊。這樣的敘述，強調了基督的超越性，新約的

益處，帶來使人真正認識上主的盼望。

希伯來書作者所引用的經文（來8:10-12）來自舊約，我們可在耶利米書31章33至

34節看見。在耶利米書中，上帝藉著先知耶利米宣告將與以色列和猶大立一個新約，並

強調這個新約將不同於先前的約，因為上主的法律放在他們的心上，寫在他們的內心，

這是一種更深的屬靈連結。希伯來書引用這段經文，強調這新約的實現在耶穌基督的時

代，成為信徒靈性生命的基石。

活在新約時代，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就是耶穌基督，祂使我們每一個與主建立關係，

成為祂的兒女。只要願意認罪悔改、交託生命給主，徹底放棄邪惡的生活，無論任何

人，都能在主裡被接納而重獲新生。

主又說：在往後的日子，我要與以色列人民立這樣的約：我要把

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頭腦裡，寫在他們的心坎上。我要作他們的上

帝；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他們無須教導自己的鄉鄰，或告訴自己的

同胞說：你們該認識上帝；因為從最小到最大，他們全都認識我。

我 要 寬 恕 他 們 的 過 犯 ， 不 再 記 住 他 們 的 罪 惡 。 既 然 上 帝 提 到 新 的

約，可見他已經把頭一個約當作無效的；任何無效逐漸陳舊的，必

然急速消逝。（來8:10-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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拯救人的上主，謝謝祢赦免和接納了

我，讓我有新的開始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

祈禱，阿們。

行動反思

阿美中會青年宣教大會 走到哪裡都持守信仰

’Amis中會青年大專部於1月26日至28日在花蓮縣林田山林業文化園

區，舉辦第四屆「青年宣教大會」。中會青年幹事Coko’ Panong（主顧兒．

巴弄）牧師歷史勉勵青年，不管到何處都要成為一棵好樹、扎根在好土

上，以信仰扎根生命。（全文報導請至TCNN閱讀）


